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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合同法第 64条规定性质的探讨
———从一个案例谈起

3

周禄涛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对我国《合同法 》第 64条规定性质有利他合同说、非真正利他合同说和宽泛说三

种不同解读 ,通过对上述三种观点的分析得出宽泛说是对《合同法》第 64条的最优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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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11月 28日 ,随着江苏省宿迁市中级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审判决的做出 ,黄以霞等诉

王明然买卖合同案也终告一段落。事件的起因是 :

2000年 5月 25日 ,原告黄以霞等的原工作单位糖

果厂被法院裁定破产还债 ,同日成立了清算组接管

该企业。破产清算期间 ,破产清算组对原糖果厂所

有实物资产依法委托公开拍卖。2001年 3月 22

日 ,被告王明然竞买成交并交付了价款。同年 4月

20日 ,被告与原糖果厂破产清算组签订了实物资

产拍卖出售协议书 ,该协议约定 :被告取得原糖果

厂实物资产所有权 ,并且对包括原告黄以霞等 59

人在内的原糖果厂全体在册职工负“组合 ”义务 :

吸收原告进该企业工作、为原告办理和缴纳养老保

险、支付原告最低生活费、偿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

金。同年 10月 10日 ,被告以上述买受的资产注册

成立了辛迪加公司 ,并自任董事长 ,但原告与辛迪

加公司没有建立劳动关系。

原告在一审中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履行“组合 ”

义务 ,被告则以原告不是实物资产拍卖出售协议的

主体且与原告之间也从未订立过劳动合同等为由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经过两审 ,法

院最终判决原告胜诉。

在这个案例中 ,《合同法 》第 64条是法院审判

的重要依据 ,《合同法 》第 64条规定 :“当事人约定

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 ,债务人未向第三人

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应当向债权人

承担违约责任。”按照本案受理法院的理解 ,该规

定属于对利他合同的法条确认。但单纯从字面上

理解 ,第 64条规定显然没有提及第三人的履行请

求权 ,反倒是明确了债权人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

权 ,从债的相对性和“有权利必有救济 ”的角度看 ,

该规定不属于利他合同的范畴。实际上无论是在

学界还是在法律实务部门 ,对合同法第 64条规定

性质的理解都是见仁见智 ,那么第 64条的规定究

竟属于什么性质 ? 对其应该如何理解和适用呢 ?

本文将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目前对合同法第 64条的解读

按照合同是否涉及第三人、是否突破债的相对

性为标准可以将合同分为束己合同和涉他合同两

类。前者没有突破债的相对性 ,在当事人内部设定

权利义务 ,实践中大多数的合同都是束己合同。后

者突破了债的相对性 ,对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赋予

权利或设立义务。其中对第三人赋予权利的合同

即为利他合同。相对的 ,如果第三人仅仅是当事人

约定的合同履行标的的接受人 ,本身不享有要求债

务人履行合同的请求权 ,我们称此类合同为非真正

利他合同 ,在法律实务中通常也称为“经由被指令

人而为交付 ”。

目前我国法律理论和实务界都认为合同法第

64、65条构成了对涉他合同的一个总体规定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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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4条是对利他合同的规定还是对非真正利他合

同的规定则在认识上存在差异 ,概括起来 ,有代表

性的观点包括三类 :

(一 )利他合同说

持此观点的如清华的崔健远教授等 ,虽然存在

细节差异 ,但都确认了第 64条的规定赋予了第三

人独立的履行请求权 ,“承认较否认该条规定了为

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更有利于第三人 ”[ 1 ]

(二 )非真正利他合同说

此种观点以北大的尹田教授和薛军副教授为

代表 ,认为无论从体系解释 [ 2 ]还是比较法 [ 3 ]的角

度都可以得出我国合同法第 64条否定了第三人的

履行请求权 ,是“不真正利他合同 ”。

(三 )宽泛说

这种观点认为合同法第 64条是一个两可的规

定 ,解释为利他合同或非真正利他合同皆可。人大

的王利明教授和北大的韩世远副教授持此观点 ,

“《合同法 》第 64条非但没有否定第三人履行请求

权 ,而且在法条语义上可容纳该第三人权利 ”, “另

外 ,‘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 ’”也“可以纳入第 64

条文义射程 ”[ 4 ]。

二、对上述三种观点的分析
结合本文开头的案例 ,我们来讨论对合同法第

64条的这三种不同解读 ,在比较分析中得出最优

结论。

(一 )利他合同说

把第 64条解释为是对利他合同的规定显然利

于保护黄以霞等原告的民事权利 ,这对当前众多的

因企业破产、兼并、重组所产生的劳资纠纷案件具

有示范意义 ,但把第 64条仅仅看成是对利他合同

的规定并不妥当 ,理由如下 :

第一 ,除开《合同法 》第 64条的规定 ,利他合

同广泛的存在于保险合同、托运合同、邮政汇款合

同和信托制度中 ,已被《保险法 》、《海商法 》、《邮政

法 》和《信托法 》等相关领域的法律所承认和保护 ;

《合同法》101至 104所规定的提存制度 ,也可以看

成是利他合同的一种。这部分的合同或制度 ,已有

专门的法律和法条规定 ,《合同法 》不需要再次对

此做出说明。

第二 ,在实践中 ,为了交易便利或实现合同的

非经济目的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合同的实质

内容不变 ,只是变更了合同的履行方式 ,将原来向

债权人本人交付的标的约定交付给合同之外的第

三人 ,第三人不取得独立的债权。如张三向某商场

购买手机一部 ,约定由商场送货上门 ,如送货时张

三不在家 ,则将手机交付给张三所在小区门卫李四

处。结果商场送货时张三果真不在 ,商场没有按约

定将手机交付给李四 ,这时商场并不对李四构成不

履行 ,履行请求权仍掌握在张三手中。此种情形在

实践中大量存在 ,针对这部分情形 ,为了防止恶意

第三人借用受领人的地位不当得利 ,把《合同法 》

第 64条解释为非真正利他合同反而更能保护当事

人的利益。

第三 ,合同法属于私法、任意法、权利法 ,适用

“法不禁止即自由”的私法原则。只要没有违背法

律的禁止性规定 ,平等的民事主体就可以自由的缔

结契约 ,“其意思表示具有优先于法律推定条款或

任意条款的效力 ”[ 5 ]。假设《合同法 》第 64条确实

是对利他合同的确认 ,那么是否可以就此得出法律

否认非真正利他合同的结论呢 ? 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 ,因为《合同法 》中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明确写着

在涉他合同中只指定向第三人为给付而不授予第

三人独立请求权是本法所禁止的。既然合同法对

利他合同和非真正利他合同都没有禁止 ,第 64条

作为涉他合同中第三人作为债务履行受领人情形

的总体性规定 ,只承认利他合同 ,是否有规范不到

位之嫌 ?

(二 )非真正利他合同说

第一 ,黄以霞等诉王明然案法院如果把合同法

第 64条解释为对非真正利他合同的规范 ,判决结

果就会完全相反。按此观点理解 ,应由破产清算组

织请求被告履行对原告的“组合义务 ”,但破产清

算组织只是企业破产还债程序中成立的临时性组

织 ,其主要职责是对破产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

处理和分配而不是安置职工 ,破产清算结束该组织

即解散。而“组合 ”安置职工 ,却是较长时间之后

才能进行 ,破产清算组织实际上无法要求被告履行

协议 ,协议中的第三人条款对被告等于没有约束

力 ,原告作为第三人其利益得不到保护。

第二 ,支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 ,依文义解释

《合同法 》第 64条规定 ,所谓“约定向第三人给

付 ”,其性质均只能认定为“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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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 6 ]。逐字考察第 64条 ,单从文义上我们只能

得出当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

符合约定时 ,无论合同是否有约定 ,债权人都享有

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从逻辑学的角度看 ,说债权

人享有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不否定第三人的履

行请求权 ,第三人的履行请求权的有无处于未知待

定状态 ,依合同法的私法性质和意思自治原则 ,反

而实际上是赋予了当事人设定第三人履行请求权

的自由。

况且 ,如果依上述学者的思路 ,《合同法 》第

64、65条作为对突破合同相对性的特殊合同的总

体性规定 ,其是否适用《合同法 》中关于合同的一

般规定必须在 64、65条中明确。那么第 64条中的

债权人除了在债务人违约时向其主张继续履行合

同、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外 ,别无其他救济手段。

因为 64条没有文字写明债权人可以享有《合同

法 》第 66到 69条所规定的履行抗辩权。这种思路

的危害性是明显的 ,按照这种思路解释《合同法 》,

《合同法》保障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的功能一个都

实现不了。

第三 ,支持非真正利他合同说的学者提出的另

一个理由是比较法和体系解释。相较于法国、德国

等大陆法系国家将涉他契约专章规定于“契约有

效成立的要件 ”或“契约所生之债 ”一章 ,我国合同

法将涉他合同两种情形规定于“合同履行 ”一章 ,

从体系结构上看 ,第 64条处理的是一个关于合同

履行的问题 [ 7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 ,我国是

否是大陆法系国家目前学界仍众说纷纭 ,在前提是

否为真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作这样的比较其现实

意义必将大打折扣。其次 ,就算我国是大陆法系国

家 ,我国《合同法 》没有专章规定合同成立要件或

合同分类 ;合同的履行是合同效力的表现形式 ,合

同的效力包含合同的履行在内 ,《合同法 》更关注

其履行问题 ,将其规定于“合同的履行 ”一章 ,无可

厚非 [ 8 ]。

非真正利他合同说实践上不能有效保护第三

人的信赖利益 ,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把《合同法 》

单单解释为对非真正利他合同的规定也是不可

取的。

(三 )宽泛说

基于以下几点 ,笔者认为宽泛说是《合同法 》

第 64条的最优解释 :

第一 ,把利他合同和非真正利他合同都包括在

《合同法 》第 64条的规范内 ,本文开头案例中的受

理法院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订立的目的把“组合 ”义

务条款解释为对利他合同的约定 ,原告作为第三人

对被告享有独立的履行请求权 ,其判决结果同实际

判决一致 ,保护了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维护了广大

兼并、重组、破产企业职工的权益 ;对本文中段提到

的商场送手机上门的例子 ,法官也完全可以裁定张

三与商场的约定性质为“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 ”

从而驳回李四要求商场向其交付手机的请求 ,把违

反诚实信用原则可能产生的纠纷阻断在源头。宽

泛说给予了法官对涉及第三人民事合同纠纷结合

具体案情自由裁量的法条支持 ,法官断案时更加公

正和贴近实际 ,不会受到我国是否承认利他合同或

非真正利他合同的羁绊 ,也不会囿于对涉他合同类

型的考量而忽视了对具体案情的调查。

第二 ,当今社会经济规模日渐扩大 ,高新科技

产品大量运用于日常经济活动中 ,商品交易的方式

日趋多元化 ,商品流通日趋灵活 ,人们的经济交往

早已突破了原先的封闭性。人们经济关系的这一

变化必然要反映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层面上 ,我

国《合同法 》只有顺应这一趋势才能保证交易秩

序 ,促进经济发展。对合同的种类 ,只要是被实践

证明过可行的 ,合同法都应当承认其存在的价值。

第三 ,在《民法典 》未出台前 ,《合同法 》在我国

的民事合同领域处于一般法的地位 ,其法条规定有

一定的一般性和指导性。在《保险法 》、《海商法 》

等多部法律已经规定了多种特殊利他合同以及实

践中大量“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 ”条款的存在

(如金融机构的托收业务 )的情况下 ,把《合同法 》

第 64条的性质解释为对利他合同和非真正利他合

同的总括性规定正体现了《合同法 》民事合同领域

一般法的地位。

第四 ,考察《合同法 》的立法过程似乎也可以

揣摩出此结论 : 1998年 8月 18日合同法草案第 65

条第 2款前段明定“第三人可以向债务人请求履

行 ”。1998年 12 月 21 日合同法草案 (三次审议

稿 ) 及 1999 年 1 月 22 日合同法草案 (四次审议

稿 ) 的第 64条第 2款前段均与前者相同 [ 9 ]。这些

资料都表明立法者没有否定利他合同 ,正式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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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表明立法者对非真正利他合同的确认 ,因此宽泛

说也最能反映立法者的本意。

三、结论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相较于利他合同说和非真

正利他合同说 ,宽泛说最为全面妥当 ,实践上适应

了商品交易发展的要求 ,理论上体现了合同法的地

位 ,司法上为法官准确断案提供了法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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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ng the na ture of Ch ina’s Con tract Law Article 64

———Beginning with a civil case

ZHOU Lu2tao
( Fujian N orm al U niversity, Fujian Fuzhou 350007, ch ina)

Abstract:B ring forward three different op inions on A rticle 64 of Contract Law of China by discussing a civil case, the three dif2

ferent op inions are Statement of A ltruism Contract, Statement of Not Really A ltruism Contract and General Statement. By analyzing

the above2mentioned points of view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General Statement is the best exp 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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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劳里埃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 Lesley Cooper教授访问我校
2009年 4月 27日 ,加拿大劳里埃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 Lesley Cooper教授一行三人来我

校访问 ,与我校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周昌祥副院长、邓蓉副教授及余建华博士等就专业合作等

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友好交流。我校社工专业开展的各种项目 ,特别是社工专业师生参与四川

地震灾后的社会工作服务 ,引起了 Cooper教授的极大兴趣。双方在互派访问学者、师资培训

和国际学生交流项目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商谈 ,并达成了良好的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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